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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政制改革的討論，糾纏了廿多年。回歸以後，有關何時落實《基本法》的全

面普選承諾更見熾熱。然而，就雙普選實踐的問題上，我們卻提出了一個錯誤命

題：最快可以何時落實全面普選。相關的討論往往集中於中央容許與否、各界利

益關係如何平衡、又或者客觀條件是否足夠。但細心觀察回歸以來的政治局面，

便會發現真正的問題在於當前的政改困局還可拖延多久？我們還要因此付出多

少管治失效的代價？公眾要認清一個客觀現實，就是進一步發展民主政制，不單

是為了要滿足個別的政治主張，又或者因為這是特區政府落實《基本法》條文的

憲政責任，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實際上已與社會形勢脫節，因而未能發

揮政治體制應有的解決糾紛，建立共識的制度性功能，以使特區施政舉步為艱、

處處受阻。 
 
當前的政制困局，源於行政長官只是由不足一成的全港選民參與的選舉過程推選

產生，以至公信力不足，動輒便引來政府偏袒個別社會利益，以至官商勾結的指

責。由此而產生的矛盾主要呈現於行政與立法機關的緊張關係。在《基本法》的

規定下，立法會無論在政策創議、以至監察政府的權力有限，加上行政資源上的

差距，使前者在制衡政府的能力更是捉襟見肘。立法會議員在這種局限，往往只

能透過政治手段以彌補法定權力的不足，從而保持自身在決策過程中的一定角

色，行政長官的相對狹隘的民意授權基礎，便往往成為立法會質疑政府政策缺乏

民意支持、偏頗失誤的理據。由此而促成的惡性循環，形成了兩者間缺乏互信，

不單使《基本法》原先行政主導的構想難以全面落實，也大大提高了特區政府在

管治上的成本。這種局面，與及由此而產生的內耗，嚴重削弱了特區的管治質素，

最終受害者還是廣大市民。 
 
造成這種局面，不能簡簡單單地歸咎於立法會議員處處與政府抬槓、玩弄手段；

實情是由少數人推選產生的政府，實在缺乏足夠的制度誘因，去保持行政部門對

漸趨多元化、快速變化的社會情勢有充份的掌握和敏銳反應。特區政府沿用了大

部份殖民地時期的諮詢制度，這種由上而下，官僚主導、權限狹窄的諮詢模式，

事實證明在民權意識高漲、公民社會日益壯大和政府權威形象低下的今天，已形

同虛設。特區政府自身也深切明白到必須尋求體制上的改變，以貼近民意、加強

行政部門的政治觸覺。政治問責制的引入、地方行政的進一步放權、諮詢組織的

檢討，以至特首三申五令的「走入人羣」主張，都是企圖以不觸動根本政治權力

格局的方式去提高政府的民意觸覺。這些舉措，也許一定程度上能改善官民關

係，提高官員的政治認受性，但卻未能根本地去解決問題。實情是沒有充份代表

性的行政長官，沒有以普選原則為基調的產生辦法，整個政府都難以確立一種上

下貫通、重視民意的制度邏輯。又或者反過來說，沒有這種普選基礎，即使政府

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試圖掌握民情、回應民意，但囿於先天缺憾，始終也難以完

全取信於民，以致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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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目前的事實是，沒有普選機制，我們實在無法跳出當前政治內耗、缺乏互

信的畸形政治生態。在這種情況下，盡快引入行政長官普選辦法，是實踐有效管

治的唯一出路。二零一二年舉行的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正是確立這種制度的良

機。 
 
由於引入特首普選機制必須首先取得立法會三份之二議員的支持，方可啟動決策

機制，而即使有關動議最終得以通過，相關的法例修訂工作可能休渉及大量法律

草擬及政治談判功夫。要盡快在此問題上取得共識，我們便要接受在若干已為大

眾接受的基礎上去思考具體設計方案，以求事半功倍。 
 
提名委員會 
 
《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

序提名後普選產生」。近年的討論，輿論似乎大致接受了以改良原選舉委員會的

基礎上，去組成有關的提名委員會。這個選擇，從民主角度來看自然不是最佳安

排，但其好處在於有利加快達致共識的進程。在這次優選擇下，可以有兩種方法

去加大原選舉團的代表性：改變原來組別選舉的產生辦法，或引入由普選辦法產

生的委員。我們傾向支持以二零零五年政府提出的「區議會方案」(即由 800 名

選委加入區議員)作為討論基礎，原因是： 
 
一、從頭討論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辦法，將觸動眾多既得利益，費時失事，難以確

保在短時間內取得共識； 
二、區議會方案在零五年雖未能取得三份二立法會議員支持，但也得到過半數議

員認同； 
三、政府提出方案，意味著方案事前已與中央政府進行磋商，並已取得一定程度

默許。 
 
是否需要保留區議員委任制度，與是否賦予委任區議員為提名委員會委員的權

力，完全是兩回事。假如引入委任區議員，也會與其他經過不同形式的選舉辦法

產生的提名委員的情況(除少數全國政協委員外)格格不入。政府於零五年曾提出

以「公平原則」去辯解為何委任與民選區議員應享有相同的權利，故此兩者應有

權加入選委會。但假如政府真的重視公平的政治權利，又如何解釋長年累月漠視

同時身為功能組別的選民可以在立法會選舉中享有「兩票」的情況？這對一般市

民又是否公平？ 
 
最理想的安排，是在二零一二年完全排斥委任區議員於選委會之外，次優選擇是

最遲於二零一七年達致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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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門檻 
 
基於以現存基礎去思考普選方法的原則，特首選舉人所需的提名數目，應界乎在

提名委員會總人數的 1/6(零五年區議會方案的建議)與 1/8(現行選舉委員會的要

求)之間，即在 1200 名提名委員中取得 150 至 200 左右的票數支持。同時，可以

規定每名提名委員會只可支持一人，而任何取得法定要求的提名人數，便可自動

成為特首候選人，此舉便可避免所為的「預選」、「事先篩選」的指控。事實上，

《基本法》並沒有指出某種背景的委員身份應高於其他委員，更遑論那些委員應

具有否決候選人參與資格的特權。所謂人大、政協應有否決特首候選人資格以確

保中央政府的意圖得以受保障的提法，完全是個別人士一廂情願的想法。按一國

兩制的安排，中央在港設有三個單位：中聯辦、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解放軍

駐港部隊，三者為直接由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大、政協即使有責任協助落實一

國兩制，但在憲制上並無傳達中央政策指令或意圖的功能。 
 
盡快引入特首普選機制，目的就是要解決前述的管治問題，確保行政長官的民意

認受基礎，確立特區政府的公信力和行政部門的政治觸覺。要達致這目標，其制

度安排必須讓市民深信，最終得勝的特首候選人是在一個公平競爭的比賽中脫穎

而出、眾望所歸的勝利者。處處以排斥、限制個別政治主張的人士參選機會的機

制，不單難以根治特區的政治問題，也會反過來進一步削弱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和

支持，禍患無窮。 
 
儘管上述建議絕非最理想的普選安排，但我們深信任何制度發展均有其路徑依賴

邏輯(Logic of Path Dependence)。故此，假如我們願意在這次優選舉下踏出第一

步，勢必會在特區政治生態中孕育出具競爭性、公平開放、公民參與的行政長官

選舉的公眾期望和環境，有助推動普選機制邁向更完善、更理想的模式。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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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回政改討論新變數 

張炳良 

政府行將公布政制發展綠皮書，為新一輪政改討論展開序幕。「雙普選」問題可

說是老問題，但蹉跎多年，始終邁不開大步。  

回歸十年，政制問題一直困擾社會，構成主要「民怨」之一。按民間智庫「新力

量網絡」新發表的公民社會意見領袖調查（訪問了 703 名各方意見代表），儘管

今天第 3 屆特區政府民望較高，但對民主發展不滿者仍達四成（滿意者為 57%）。

民主難題也在困擾著政府官員，不少視目前體制為畸形政治生態；表面上（及憲

制上）朝大野小，但現實政治上卻朝小野大。政府管治權威時刻備受挑戰，不單

難以「行政主導」，在推行政策（特別是衝擊不同既得利益的政策改革）時，往

往事倍功半，社會充斥對決策意圖的陰謀揣測，令當政者像背上原罪似的。  

政制民主化，急不容緩。回顧 80 年代以來的政制爭論與民主運動，要社會達成

策略性共識，真的一點不易，民主化進程往往是陰差陽錯的結果，多於是基於各

方認可的設計。就如 05 年政改拉倒一役所顯示，政制發展敗易成難。民主應是

一個好東西，但世界各地經驗皆說明，民主化涉及政治權力再分配，就香港落實

雙普選而言，既關乎本地不同政見和階層利益之間的重新平衡，也影響中央與特

區的政治關係，平添進一步之複雜性。但無論如何，社會各方有心人士應積極尋

求突破，不要動輒互為否定，致最終原地踏步。過去十年政改之爭耗用社會不少

力氣，也做成不斷分化，若今次還是走不出過去的惡性循環，則未來十年管治生

態不會根本好轉，只會持續妨礙社會凝聚力量，以應付全球化衝擊帶來的種種政

經社轉型挑戰。誠然，普選不解決所有管治難題，但沒有普選，則結構性深層矛

盾難以破局。  

起碼有三個變數 

政改不停留於談判技巧，歸根究柢，要求對民主價值抱有熱情，懷有承擔。按照

《基本法》，特區政制發展最終須得中央同意批准，而有關特區政治體制的提案，

只能由行政機關提出。因此，中央及特區政府在尋求落實雙普選目標的意志及主

動性其實至為關鍵。  

看來今次討論政改與過往不一樣的，起碼有三個變數： 

1. 特首曾蔭權在競選連任期間，曾明言會爭取得出一個普選的終極方案，並以

「玩鋪勁」的口說明其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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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政府過去評論特區普選，多強調循序漸進、不影響經濟發展、均衡參與

等較虛的因素，但近期以更為認真的態度，開始說清楚其底線，歸納言之，乃普

選不能削弱「行政主導」，以及港人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仍須由中央行使實質任

命權（即中央可任命，也可不任命），因按《基本法》行政長官須向中央政府及

特區「雙重負責」。  

3. 汲取 05 年政改拉倒之經驗，各方比較認識到互諒互讓以達至最大共識的必

要，而廣大市民均不欲政制原地踏步。泛民主派及建制派在立法會均掌握政改否

決權，當然中央也有終極否決權；假如大家但求否決不盡合意的建議，則既無法

突破政治生態死局，也須共同承受政改不前的責任──於是中央、曾特首、泛民、

建制派等皆盡成政治輸家。如何避免眾輸、達至共贏之局，考驗各方政治智慧。 

北京亮出底線，固然引來一定反彈，但卻有利於對症下藥，使政治協調不用瞎子

摸象。  

正如我曾在本欄指出（07 年 5 月 30 日），若中央擔心港人選出一位它不能接受

的特首人選，則現行《基本法》已有機制處理，那就是中央的任命權。中央的選

擇與港人的選擇出現衝突，當然不是好事，也必然做成政治危機，但這畢竟屬政

治運作的範疇；任何憲法總不能杜絕一切政治危機及僵持的出現，最終只可提供

疏解及處理危機的機制程序而已。不過，正如《基本法》也提供全國人大釋法的

機制，但各方面都認為此最終權力宜作備用、可不用便不用一樣，人們也不願見

到中央隨意否決特區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 

政治問題歸政治解決。有人認為，北京固不會任命任何意欲分裂國家、帶引香港

走向分離的人選（即所謂「陳水扁」式人物），但也同時擔心民主派藉普選得以

上台執政云。為何中央怕民主派當選？以港人的實事求是態度--對中央認同度穩

步上升、對曾蔭權政府支持率高，但又同時高比率支持泛民的民主訴求--他們不

會隨便選一位與中央對幹或無法與其溝通的人當特首。其實，一旦落實特首普

選，泛民派若要出選，便要面臨轉型及內部分化分裂之風險。有意參選並期望當

選者，不得不轉型調整及與北京和解，但泛民基本教義派會視參選為急於當權，

向中央及建制靠攏，寧當旗幟鮮明的反對派。因此，北京的普選風險，主要不會

來自泛民，而是它所支持的建制人選能否真正經得起普選的考驗，實至榮歸地當

選特區首長，使京意與民意合一，而非靠特殊制度設計的保證。政改測試北京的

信心。  

普選的精神是公平、相信人民的選擇。任何提名機制均應讓各方面有志有能的參

選者有機會出線，結果交由民主政治去決定。 

 刊載於《明報》 2007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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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討論結果如何服眾 

呂大樂 

特區政府將於今日稍後時間推出政制改革綠皮書，其具體內容固然引人注意，但

同樣重要的問題是：目前社會上是否存在一種在一般市民中間具備認受性的程序

和機制，以確保整個政治討論的結果能夠服眾，不會引起無休止的爭議。若然香

港擁有一個民主政體，問題便簡單得多了──至少立法議會應有足夠的權威與公

信力來擺平各方的政治批評和挑戰。  

立會未擔當整合意見功能  

當然，正因為香港尚未全面民主化，才有現在政制改革的討論。而基於現時立法

議會的組成，單憑議員表態、投票，不足以說服市民大眾，議會的決定就代表整

個社會的共識、最終態度。由於議會未能擔當這個整合社會意見和具備認受性的

決策渠道的功能，特區政府必須另想辦法。  

過去常見的一種處理方法，乃成立民意收集的臨時組織或委員會，然後以眾說紛

紜，意見分歧為理由，政府以平衡各方利益為藉口，推出它所傾向的方案。以往

殖民年代市民的社會參與的空間有限，殖民政府可以憑「諮詢政治」的一套，供

社會各界有限的選擇，形成所謂的妥協、共識。再者，在殖民地制度之下，就算

市民並不完全認同諮詢的結果，亦不會引爆政治危機。  

「諮詢政治」已經崩潰  

今天，政治環境早已起了重大變化，基本上不可能舊調重彈。假如特區政府仍以

為可以照用舊日「諮詢政治」的一套，結果一定慘淡收場。今次政制改革可大可

小，絕非假意拋出幾個方案，在社會上引起爭論，然後中間落墨，便可擺平整個

局面，皆大歡喜。事實上，自回歸以來，「諮詢政治」已經崩潰，而特區政府亦

無法扭轉形勢，另建新的形成社會共識，整合社會意見的機制。  

社會矛盾爆發後往往一發不可收拾，爭論無休無止，事情總是翻來覆去，多少跟

上述管治問題有關。現在，面對政制改革這個長期以來各方意見爭持不下的大課

題，特區政府如何處理民意，勢將成為引起爭議的另一議題。  

民意調查亦有爭議地方  

或者有人會認為，既然缺乏現成整合民意的機制，不如以科學方法取代政治，由

民意調查來擔任意見收集的工作，減少不必要的衝突。但過去的經驗說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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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始終需要由政治手段解決；就算是最嚴謹的民意調查亦總難避免會存在具爭

議的地方，以所謂的科學方法來取代政治的想法，並不切合現實政治的考慮。  

對特區政府領導層而言，他們當然亦不會主動提出(或盡量避免在被動的情況下

考慮使用)全民公投作為處理政治爭議的程序。七除八扣之後，可供特區政府的

選擇其實十分有限。 

 刊載於《星島日報》 2007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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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穩定局面 凝聚政制共識 

史泰祖 

政府就政制發展公布綠皮書，市民反應並未見熱烈，一些評論和市民回應批評綠

皮書像自助餐，太多選擇和太複雜。我認為，綠皮書根本不複雜，不同項目有不

同選擇只會增加諮詢結果的客觀性。只要個人意願希望達致全面普選的速度有多

快提名特首的門檻有多高，那麼回應綠皮書應該不會困難。  

領袖意見「民主發展」排第六  

在現時經濟向好，國家走向富強，中央和特區領導都得民心的情況下，我相信大

部分支持民主理念的市民會對達致雙普選的速度有不同看法，急速求變一般是在

市民有強烈不滿的情況下才會出現，那麼，這是否代表政制民主改革會失去動力

呢？我認為並不。相反，在現時市民對二○一二年一步到位雙普選並無強烈要求

的情況下，凝聚一個各方都可接受的共識將會更加容易。  

新力量網絡最近公布一項「特區十年管治回顧與前瞻──公民社會團體領袖意見

調查」，就特區政府未來五年的施政重點，訪問了約七百位公民社會團體領袖，

結果發現，「民主發展」位處第六，為「環境保護」、「經濟增長」及「社會資

源分配」之後。我相信，在這現實情況下，二○○五年政改討論在泛民議員互相

捆綁，傳媒天天「捉鬼」看誰有「機會」轉，而最終導致政改方案流產的歷史

將不會重現。  

穩步前進勝玉石俱焚  

我們實應在現時局面穩定的情況下把握時機，在體現中央主權和尊重民意的情況

下，爭取一個能獲各方共識的政制發展方案。政制爭議困擾香港多年，不斷內耗，

我認為共商一個逐步落實普選的時間表比能否一步到位的爭議更重要。一步到位

實現二○一二年雙普選是泛民的崇高理念，但穩步前進比玉石俱焚更有意義，更

為市民著想和更有政治智慧。  

政府應鼓勵不太熱衷的市民積極回應綠皮書，現時各局長都參與推銷是顯示政府

決心和團隊精神的正確做法。回歸十年，現時社會已較穩定及和諧，亦是解決政

制發展議題的最好時機，我們確實需要一個更好和更穩定的未來政制，以確保特

區管治班子有能力面對將來可能出現的風浪。 

  

刊載於《星島日報 》 2007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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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改革的兩個基本矛盾 

潘潔 

政制發展綠皮書公布的那天媒體朋友來電，懇切要求就綠皮書羅列的幾個魔術數

字，包括二○一二、二○一六、二○一七作作文章，可惜筆者愚鈍，綠皮書琳琅

滿目，三個特首選舉的時間表，配以提名委員會組成、提名方式和投票方式等各

種選擇，加上三個立法會普選時間，再配以取消功能界別席位的幾種模式。這些

時間和模式交錯配對就形成了無數的方案，不要說兩小時，就是三個月的諮詢期

要從這一堆選擇中形成主流意見也相當不易。  

用普選時間來量度香港政治發展，不知是否香港特有，但這肯定是大幅簡化問題

且較容易落入陷阱的思維方式。香港的民主發展基本上面對兩個矛盾，只有把握

了解決這兩個矛盾的鑰匙，普選的可能時間及路徑才能呼之欲出。 

第一個基本矛盾是因地方權力重組發生的，主要表現在要求參與政治、分享政治

權力的泛民主派，與受惠於目前政制體制的商界、專業界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

的具體反映就是立法會功能界別問題。第二個矛盾是中央權力和地方自主之間的

矛盾，民主發展只有在維護中央權力又容納地方自主訴求的基礎上才能推進。這

個矛盾的具體反映就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問題。所以，究竟綠皮書中羅列的哪個

普選方案可行，端看哪個方案較能化解上述兩個矛盾。  

首要考慮立會通過機率  

從取消功能界別問題入手，不難看到二○一二達到立法會普選，也就是綠皮書中

關於立法會普選的第一個選擇，可行性不大。立即取消立法會的功能團體，就等

於讓功能界別的議員自己「革」自己的命，來自功能界別的立法會議員如何可能

一致地舉手贊成？  

政府在綠皮書中開宗明義就說（見 4.08），「在考慮立法會普選模式時，我們必

須顧及一個政治現實……由於立法會選舉辦法的任何修改，須得到立法會全體議

員三分之二通過，即實際上須同時得到功能界別和地區直選產生的議員的認同和

支持。」  

這句話暗示，政府在提出政改方案時，必會考慮到方案在立法會通過的機率。期

望政府將馬上宣布功能界別「死亡」的方案提到日程上是很不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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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保障利益集團 

剩下的選擇就是分段取消立法會的功能界別席位方案，或者在某種程度上保留功

能團體但同時增加功能界別席位的普選成分，也就是綜合綠皮書第二及第三選擇

的，作為妥協方案。  

但是如果將綠皮書作為一個整體來閱讀，不難看到其實這兩種選擇也有底線。在

綠皮書 2.10 段，政府強調政治發展的憲政基礎，強調政治體制設計的首要原則

為「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以及維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這些原則其實

暗示傳統利益集團的政治權利受到《基本法》的保護，因此功能界別得以保存的

可能性很大。  

不過，這並不排除在照顧到固有利益集團之外漸漸淡化功能界別小圈子特色的可

能。范徐麗泰提出的讓功能組別提名候選人再全民投票的方案，就可能在「普選」

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間找到啣接點，作為回應社會普選訴求的妥協方案。  

何時達至這樣的立法會「普選」？綠皮書的 6.07 強調的「行政主導」原則，或

又稱「先易後難」原則，為這個問題提供了線索。這個原則其實就是要在立法會

全面普選之前，先擴大及奠定特首的認受性以維護特首的權威。而事實上特首選

舉基於下列分析不大可能在二○一二直接普選，所以這個原則限制了二○一六立

法會達至普選的可能性。  

香港政改的第二個考慮關鍵就是中央對特首產生的決斷權。胡錦濤主席不久前在

香港強調「一國」是「兩制」前提，指「一國」是指國家安全、統一、實質性地

落實主權，這實際上說明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不可能脫離中央實質性任命的問題

來考慮。而影響「實質性任命」的關鍵又在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提名程序問題上，

因為委員會提出怎樣的人選，到了後面的步驟已無法彌補。所以解決第二組矛盾

的關鍵，在於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如何提名才能確保候選人同時具有民意基礎

而又被中央接受。  

選委會基礎調整需時  

綠皮書的第一個方案是在二○一二將八百人選舉委員會變成提名委員會一步到

位的普選。但這個方案得到中央同意的可能性很小。特首普選意味著中央「實質

性任命」的風險相應增加，所以必然要找到某種機制平衡這個風險。也就是說，

提名委員會必須在現在選委會基礎上作出相應的調整，而調整就需要時間，這就

大大降低了第一個方案二○一二達至普選的可能性。  

正如功能界別，已經「給與」的就很難「拿走」。提名委員會最可能作出改變是

人數和組成同時調整，比如說提名委員會在選舉委員會四個組別基礎，增加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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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並擴大人數，例如加入全體全國政協、全體全國人大代表等等來平衡普選帶來

的風險。而擴大人數和調整組成需要醞釀，所以特首普選不可能很快，有可能在

二○一七甚至二○一七以後。  

以上只是基於香港政治改革中的兩個核心矛盾作出的粗略預測。畢竟，政改是香

港政治現實的產物，不可能抽離社會的基本矛盾談論。當然我們可以期望各方都

勇於承擔風險並願意妥協，那麼普選來臨也許可以很快。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 2007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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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普選理論的貧乏 

盧子健 

又要討論香港的政制發展了。對於自 80 年代初期已開始緊密關注政制發表的我

們這一代來說，這一次政制檢討真是既苦悶、又無奈。 

80 年代初在區議會層面引進普選、80 年代中期立法局引進間接和功能選舉、87

年 就 88 年應否引進立法局地區直選議席的大辯論、85 至 90 年制訂《基本法》

期間有關政制發展的大大小小無數次辯論、91 年立法局引進地區直選、92 至 94

年就彭定康政制改革方案的大辯論……在這 10 多年間，有關普選的意義、重要

和對香港的好處，已經經過無數次的反覆討論。市民不需要對政治理論有什麼深

厚認識，但對普選的期望是明確和穩定的。一直以來，希望能「盡快」實現雙普

選的民意支持度穩定地處於 60％左右的水平。 

最新發表的政制發展綠皮書的大部分內容恐怕根本不是市民感到興趣的地方，因

為涉及的細節太多。對市民來說，技術問題始終要由熟悉政制運作的人士來尋求

解決方案。政府最需要向市民交代的反而是為什麼他們盡快實現雙普選的期望未

必能成事。 

在這方面，綠皮書其實是模糊不清的，因為它只是總結了這樣或那樣的意見，而

且把一些政治觀點轉變為技術問題來表現。市民對著這份綠皮書不打一個大呵欠

才奇怪呢！ 

不過，在政府以外，一些保守人士倒提出了不少理據，企圖盡量推遲雙普選實現

的日子。與這些理據辯論交鋒，本來是很有意義的一回事。在 80 年代，民主運

動和關於政制發展的討論孕育了一批積極從政人士。 

可惜，也許在 80、90 年代有關政制發展的討論已經太爛了，今天反對普選的理

論實在是太貧乏。在這方面引發較深入的討論以提高公民意識或者培養從政人士

也不容易。反對或企圖拖延普選的第一類理據可以簡稱為「打茅波」理論，其觀

點就是企圖把功能選舉重新定義為普選的其中一種形式。 

恐怕搜遍世界上政治理論的文獻，也難以找到功能選舉可算為普選的理據。功能

選舉不是普選，亦是 80、90 年代本地社會和中央在政制討論中的共識，否則不

會有爭取「八八直選」這個運動。《基本法》規定香港立法會全部議席最終應由

普選產生，是認知到在剛回歸時或甚至到了第三屆立法會時仍有功能議席在立法

會，因此才設定全面普選這個最終目標以資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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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無絕對，也許有人終於想出以功能組別為基礎但又普及平等的選舉。當年彭

定康搞「新九組」功能選舉，就是盡量接近普選。但若真的嚴格審核，「新九組」

也不能算是普選。所以功能選舉也可算為普選暫時最多只可作為學術研究。現時

倘若想勉強把功能選舉算為普選，其實就是曲折違反《基本法》。 

反對或企圖拖延普選的第二類理據可以簡稱為「現實論」。這類理論又分兩個層

次。低層次的就是考慮到政改方案要得到立法會內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現時功

能議席佔立法會的一半，他們的代表抗拒取消功能議席自然不過。倘若政改方案

不能克服他們的抗拒，結果只會是原地踏步。 

毋庸置疑，立法會功能議席代表手握一票，可以阻止雙普選的實現。但倘若他們

堅持長期這樣做，實質上是違反《基本法》的行為。到時中央也好、特區政府也

好、全港市民也好，就要想辦法逼迫這批議員改變頑抗落實《基本法》的計劃。  

比較高層次的現實論，就是提出全世界也找不到一個完全用普及和平等選舉產生

政府和議會所有成員的政體，因為每個社會都有其歷史條件和政治現實，政制在

演變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有妥協。 

上述觀點有一定道理，但香港的具體情況有 3 個特點使上述理論站不住腳。 

首先，《基本法》是香港的小憲法，規定了全面普選的政制發展目標，這並非在

世界上其他每一個政體都找得到。 

其次，為什麼在很多民主國家都未必有明文標明全面普選的憲法規範，反而在香

港《基本法》裏面有呢？這其實是人類文明演變的常見規律，就是後來者不必重

複先行者的錯誤或者彎路。 

例如很多民主政體在發展早期都沒有讓婦女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現在大家都知

道這是錯誤的。難道我們在香港要先來幾十年沒有婦女參與的「普選」，讓婦女

重複一次其他地方的爭取選票經驗，才把普選水平提升至先進民主國家的水平

嗎？ 

香港可以在高水平設立一個普選制度，並非因為急進，而是既有其他社會的先進

經驗可以參考，又因為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已到達先進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應該

是我們的驕傲。 

此外，很多民主政體的議會採用兩院制，是因為它們整體國家制度的特色（例如

聯邦制），又或者因為以其中一院處理一些國家整體的事務（例如美國參議院決

定宣戰）。在這種設計下，通常主責處理國內或民生事務的一院都會盡量全面普

選產生，而另一院則可能多一點非普選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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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我們的政體不是國家性質。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只處理特區內部事務，並

沒有設立第二院議會的需要，亦因此不用攙雜其他不少民主政體要講求全國平衡

或者整體國家利益考慮這種普選以外的現實因素。 

反對或企圖拖延普選的第三類理據可以簡稱為「國情論」。這類理論的主要論點

是如果香港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不為中央所接受那怎麼辦？這個論點又提出：由

於中央對行政長官人選有實質的任命權力，倘若中央拒絕委任香港普選產生的行

政長官，會出現憲制危機。 

其實正因為中央對行政長官人選有實質的任命權力，才不會有憲制危機。一來香

港市民刻意選出一位不為中央接受的行政長官來挑戰中央的機會微乎其微。即使

這種情出現時，中央確有權力拒絕任命這樣一個人選，選舉便要重新舉行，市

民要認真思考是否繼續選出不為中央所接受的人選。 

中央應該不會想行使這種否決權，香港市民又何嘗不是這麼想。如果中央與香港

市民的關係會發展到對立以至決裂的狀態，這倒不是什麼憲制危機，而是極為嚴

重的政治危機。這種危機並非《基本法》條文或者特區本地政制規範所能解決。  

總的來說，反對或企圖拖延普選的理論都是貧乏的。說到底，提出這些理論的人

只不過是希望維持少數人可以把持選舉結果的現狀。與這種希望是無法辯論的，

因為它並沒有理性基礎。我說面對當前政制討論既苦悶又無奈就是這個意思。 

 

刊載於《明報》 2007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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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漸進不是藉口 

呂大樂 

何謂循序漸進，社會各界大做文章。有的意見甚至以此作為決定政制改革內容的

關鍵條件，表面上對一切建議保持開放態度，但到最後關頭則以循序漸進為「上

方寶劍」，否定那些被認為過於激烈、急進的方案。於是，循序漸進變成了這場

政治辯論的關鍵詞，成為爭論的焦點之一。  

借詞推搪多於擺事實  

但怎樣才算是操之過急？怎樣才算是循序漸進呢？究竟這個原則對何人而言？

又有何所指？可以想像，循序漸進一詞並不是某些人想像中有著巨大的發揮的空

間，提供各種咬文嚼字的可能性，為將來無論以哪種方式為政改拍板，都可以自

圓其說，向公眾解畫。事實上，任何嘗試以循序漸進為理由而否定某些政改意見，

只會令群眾覺得這是詭辯，借詞推搪，多於擺事實，講道理。 

循序漸進之所以不能為拖慢政改步伐及程序自圓其說，就如以前很多領導經常說

特區政府最終達至普選，而不能滿足香港市民的民主訴求一樣，辯論放在空泛的

概念之上，基本上未能回應香港社會的群眾情緒。如果真的硬要搬循序漸進出

來，為否定於二○一二年落實普選安排，那最好不要又來一次空泛的原則討論(例

如說重大改革不應一步到位，要均衡參與，要照顧不同步伐之類的空話)。  

附具體時間表和路線圖  

假如循序漸進要成為一種有說服力的解釋，那就必須同時附上一個十分具體的時

間表和路線圖（如果不是二○一二年，那也一定要講出由哪一年及以甚麼形式開

始推行普選，才算是符合循序漸進的要求），才能有效的向市民大眾有所交代，

表明循序漸進並不只是一個概念，也不是一個藉口，而是清清楚楚的一套有秩序

的民主化計畫，而且更不會是一個紙上空談，遙不可及的理想。持「循序漸進論」

的論者之中，誰屬詭辯之人，不久將會現形，公諸於市民大眾面前。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央及特區政府領導們願意也好，非自願也好，今回政制辯論

在所有界別都不可以再停留在空泛討論的情況下，一定拳拳到肉，沒有太多虛位

可走。  

護航人物不可能「彈弓手」  

就算到最後中央從上而下的為整個討論定調，亦不可能不向市民大眾交出一套時

間表和路線圖，把香港政治民主化實實在在的擺上未來發展藍圖之上。一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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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而三地以虛詞來迴避問題，不但大大削弱公信力，而且還只會製造反彈，引起

市民不滿。至於那些試圖為中央及特區政府護航的政治團體及人物，他們也不可

能繼續「彈弓手」，以為左右而言他，便可過關。到最後，市民都看在眼裏，無

所遁形。 

 

刊載於《星島日報》 2007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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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碰前夕 政制討論一片寧靜 

呂大樂 

政制改革的辯論似乎又將會是一次先冷後熱的政治過程。  

自推出綠皮書以來，雖然社會上並不至於未有反應，但顯然是討論氣氛不濃，兩

大陣營 ─ 一方是泛民及各爭取民主化的民間團體，另一方則是對盡快全面民主

化甚有保留的保守派 ─ 靜觀其變，看清楚形勢之後才會有所行動。 

暑假檔期市民慢幾拍  

至於一般市民，則不知是否暑假的關係，反應好像慢了好幾拍，完全不在狀態。

究竟目前社會上一片寧靜是日後激辯和強硬碰撞的前夕，還是另有意思，各路人

馬都密切注意，不想落後於形勢。  

但目前是一個怎樣的形勢呢？對於香港市民的政治期望、民主訴求，我們心裏多

少有個底。大部分市民希望可以盡早見到落實民主政治，這是可以肯定的。有的

之所以持這樣的態度，是因為回歸以來眼見各種政治及管治問題，更加相信民主

的價值；有的則覺得民主化這個問題多年以來翻來覆去，爭論不休，如此糾纏下

去，也不是甚麼出路，為免夜長夢多，不如及早來個了斷，解決這個政治難題；

也有的緊貼官方路線，既然香港政制最終達至普選，則很難在原則層面上否定民

主化，而只是在時間表和路線圖上拉拉扯扯……  

民意會否一撐到底？ 

今時今日，人人嘴邊都有民主這兩個大字。我們未敢肯定的，是市民大眾打算以

哪一種形式來爭取民主──有幾多人打算企硬？會否持久企硬？民意會一撐到

底？還是既要求他人堅持，但同時又想妥協？所謂企硬又究竟其實有幾硬？企硬

是談判策略？還是原則（即可以不惜一切，寸土不讓）？有幾多人準備好為了企

硬而付出代價？令各路人馬感到困惑的，是這個層面的問題。  

現時那種淡然對待的狀態，令政黨與政治人物不敢輕舉妄動。上一回政制改革辯

論先冷後熱，後來形勢來一個急轉彎，以道德、價值為政治動員的手法，在民眾

間產生巨大迴響。不過，這樣的動員手法亦有其缺點，就是在群眾動員起來之後，

難從道德高地下來進行談判，尋找妥協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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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討價還價談判局面  

雖然群眾動員有助於提升政治壓力，扭轉社會氣氛，令對手處於劣勢，但問題是

在群眾面前難以討論如何進退。沒有了進退的空間，也就等於減少了妥協的可

能。結果是硬頭皮一撐到底，惟有企硬。問題是：今次政制改革的辯論能否走

出這個困局，回到一個可以討價還價的談判局面。理論上，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令人擔心的是，群眾政治有它的邏輯，一經開動，不易收拾局面。  

  

刊載於《星島日報》 2007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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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會否重複拉倒的結果 

陳和順 

自從政府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以來，社會反應不算熱烈，討論氣氛更是冷淡。

無他，政改問題已經變成一張唱壞了的黑膠唱片，話題不斷重複，台前人物又熟

口熟面，很難引起市民興趣。不過，現在只是政改工程的第一階段，還有第二階

段和第三階段。在過程之中，民意發展受多種因素影響。目前的一片寧靜，不過

是市民熱身未足，各方團體都在觀望。  

《政制發展綠皮書》出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特首曾蔭權為了兌現選舉承諾。

在特首選舉的過程之中，曾蔭權面對能否做到「三高」（高提名、高得票及高民

望）的壓力，他明白到，要做到「三高」，關鍵是他能否擺脫中央扶植的感覺，

建立本土的形象。而他知道，最能夠有效建立本土形象的，就是直接面對普選議

題。非常明顯，主流民意是要求香港特區盡快實行雙普選。所以，如果繼續拖延

政改問題，他自己必然會付出政治代價。事實上，香港社會能否減少內耗，凝聚

未來發展的共識，普選問題也是關鍵。  

中央政府  

曾經與中央接觸的人都知道，中央對特區政改問題的態度非常謹慎。曾蔭權推動

特區政改，似乎與中央領導人是否和如何推動內地政改無關。在這件事上，估計

中央的態度也是一貫的實用主義。也就是說，如果曾蔭權向中央提出要推動政改

議題，而中央在評估之後，也認為真的不能再拖，就唯有跟著形勢走。但是，中

央將會要求一個安全系數甚高的政改安排，特別是要確保未來特首候選人是它能

夠接受的。這等於說，在市民選舉特首之前，中央先要篩選特首候選人。  

按照某些西方的民主理論，這種由中央操控的特區選舉制度是不民主的。也可以

說，這種選舉制度是假民主。不過，什麼才是真民主，也不容易講清楚。現實上，

民主沒有真假，只有多少。目前特區的政治制度，也不能說不民主，起碼，愛國

人士會說，回歸之後的民主比以前多了。但是，如果民主發展的速度追不上市民

對政治參與的期望，這樣的民主就肯定是太少了。不過，在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和

國家主席胡錦濤相繼發言之後，市民大概亦心中有數，明白中央放心是一個關

鍵。所以，未來特區的政改安排必然是一個妥協的安排，是一個中央能夠接受，

而市民也能夠接受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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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  

其實，市民雖然要求普選，但是對特區未來的政改安排未必有具體的想法，一切

視乎輿論的發展。長期參與民主運動的人都明白，香港人有理想，但是最好不需

要付出太多個人的代價。對於未來，香港人也願意談一談願景和價值，但卻不願

意深究。香港人欣賞英雄，但更崇拜適者生存的「成功人士」。香港人這種犬儒

的性格，令香港社會充滿傳奇和戲劇性。一陣子是慷慨激昂的遊行，但是很快又

回到瞻前顧後的常態。這種犬儒的性格與文化有一個好處，就是香港人在爭取民

主方面力十足。所以，中央政治會覺得不勝其擾。但是，這同時也決定香港社

會不會激進到哪裏。  

如果說，現代政治制度的涵意是怎樣的人會得到怎樣的政治制度，香港社會的民

主不可能發展得太快。當然，犬儒的香港人會循例地說，政府應該加快民主發展

的步伐。  

泛民主派  

面對政改綠皮書，泛民主派的態度似乎十分矛盾。泛民是一個單一議題的族群，

多年來，兜兜轉轉，泛民還是回到普選這個議題上，因為推動普選議題的政治成

本最低。反而，如果泛民開始討論香港的小政府、低稅制，貧富懸殊、保育政策，

甚至經濟轉型，就要被迫面對不同階層和價值取向的人之間的利益矛盾的問題。

對於從政的人，這種「順得哥情失嫂意」的窘態是令人生畏的。所以，泛民唯有

繼續推動普選這個單一議題。  

但是，一旦曾蔭權「今次來真的」，泛民反而「欲迎還拒」，生怕普選這個議題

解決之後，他們就無以為繼了。所以，他們才說「寧要真民主，不要假民主。」

但是，如果說要確保未來特首候選人之中有民主派人士，這又是真民主嗎？這不

就等於中央說特區領導班子要由愛國愛港人士組成一樣，是違反民主原則嗎？市

民期望的民主選舉，是要開放和競爭性的。民主派要參與行政長官選舉，就要拿

出政綱，市民一定歡迎它們參與。泛民要為普選議題真的解決這一天的來臨做好

思想準備。如果他們願意轉型，這就是他們真的開始成熟的標誌。  

政改工程再次啟動，會否重複上次政改拉倒的結果？有理由相信，這是各方都不

想看到的，因為沒有人願意背黑鍋。不過，各方都想成事的事，並不一定就能成

事。這要視乎港人能否團結，也視乎泛民與政府在過程之中能否建立足夠的協調

和互信。 

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2007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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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新力量網絡簡介 

「新力量網絡」成立於 2002 年 2 月，由一群以香港為家，來自學術、專業、企

業、文教、社會服務及政界公職的人士組成。「新力量網絡」不是政黨，也不是

傳統的論政團體或壓力團體，而是一個嶄新的、屬於 21 世紀的思想型和政策型

網絡。我們定位於公民社會，旨在搞活民間，凝聚社會協作力量(synergy)，建言

進言，推展理性創新、積極介入的新政治。 

我們成立各個政策小組，就香港各項政策發表「橙皮書」研究報告，並出版書藉，

各成員亦於報章撰文，以深化社會的政策研討。此外，我們亦舉辦多個政策論壇、

研究會、集思會及晚宴分享會，與社會各界賢達交流，集思廣益。 

 

新力量網絡網址：www.synergynet.org.hk 

電話：2377 3117 

電郵：admin@synergynet.org.hk 

地址：九龍佐敦吳松街 149-151 號龍匯商業大廈 3 樓 

 

 


